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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元红、赵棉荣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705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元红，女，1974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赵棉荣，男，1948年4月12日出生，满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黎明，北京市盈科（哈尔滨）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秦宗韬，男，1973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

再审申请人刘元红因与被申请人赵棉荣及第三人秦宗韬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黑民

终4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刘元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申请再审。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

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案涉房屋虽登记在秦宗韬名下，但基于刘元红与秦宗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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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夫妻身份关系，依法属夫妻共同财产。秦宗韬对外担保既没有征得刘元红的同意，也没有用于家庭生活，不属于夫妻共同债

务。双方离婚确因感情破裂，不存在为逃避债务、转移财产而离婚的事实。离婚后，子女由刘元红抚养，案涉房屋剩余贷款也均

由刘元红偿还，目前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仅有此一套住房。案涉1005万元债权在离婚时尚未确定，因此离婚协议中对此未约定，

该债权刘元红应享有50%的份额，秦宗韬的债权转让行为损害了刘元红的合法权益。虽刘元红在一审法院诉请中写的是对案涉房屋

析产，但本意就是共有人对案涉房屋共有权的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

定》第十四条规定，共有人提起析产诉讼或者申请执行人代位提起析产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依

法制裁规避执行行为的若干意见>的通知》第九条和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执行权合理配置和科学运行的若干意见>

的通知》第二十六条规定，案外人对已经被法院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主张确权，只能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不能另行提起确权

之诉。本案应当依据上述规定就执行异议之诉和确权请求合并进行审理。

赵棉荣辩称，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哈民一初字第19号民事调解书于2008年8月19日作出，赵棉荣于8

月26日申请执行，执行法院于10月23日向秦宗韬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2008年11月18日刘元红与秦宗韬协议离婚，将家庭财产约

定均归刘元红所有，其后两人还一同经营公司，双方显系以虚假离婚恶意逃避债务。二、刘元红在本案诉讼中多次变更诉讼请

求，其要求在执行异议之诉中析产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如进行析产，也应将案涉房屋和另一套已被刘元红出售的房屋一并

析产。三、刘元红提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案涉房屋剩余贷款在2008年11月18日离婚后均由其本人偿还。四、秦宗韬的本案债务是

在其与刘元红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双方应共同承担责任。刘元红所主张的秦宗韬享有的1005万元债权无法免除秦宗韬应承担

的连带给付责任。综上，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刘元红的再审申请。

秦宗韬述称，同意刘元红的再审申请意见，同意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刘元红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

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因案涉房屋登记在秦宗韬名下，尽管根据刘元红和秦宗韬之间的离婚协议约定，

案涉房屋离婚后归刘元红所有，并由刘元红负担离婚后的贷款按揭。但离婚协议中关于夫妻财产分割的约定，系双方的内部约

定，在案涉房屋未办理过户登记前，该房屋的物权并未发生变动。因此，一审法院为执行生效法律文书，对登记在秦宗韬名下的

案涉房屋予以查封，并无不当。

本案刘元红作为一审原告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以离婚协议的约定主张其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请求判决

不得执行案涉房屋。刘元红排除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应当同时满足离婚协议真实、离婚协议签订于人民法院查封之前以及非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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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原因未能办理过户等要件。本案中，2008年8月11日，赵棉荣以哈尔滨宇信置业有限公司、秦宗韬为被告诉至一审法院，一审

法院于2008年8月19日作出（2008）哈民一初字第19号民事调解书，确认了该案当事人之间达成的调解协议的效力。该调解协议约

定，秦宗韬对哈尔滨宇信置业有限公司给付赵棉荣投资款1520余万元及逾期利息承担连带给付责任。2008年8月26日，赵棉荣向一

审法院申请执行。2008年10月23日，一审法院向秦宗韬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2008年11月18日，刘元红与秦宗韬办理离婚登记，

双方同时签订《离婚协议书》，约定案涉房屋归刘元红所有，剩余购房贷款由刘元红偿还。2008年12月8日，一审法院查封案涉房

屋。本案二审判决基于上述事实，认为尽管本案离婚协议签订于人民法院查封之前，但该离婚协议的真实性存疑，判决驳回刘元

红排除人民法院对案涉房屋强制执行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关于刘元红请求就案涉房屋进行析产的请求。尽管本案刘元红与秦宗韬之间《离婚协议书》的真实性存在疑问，但根据本案

查明的事实，2008年11月18日双方在民政部门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领取《离婚证》，刘元红与秦宗韬的婚姻关系在法律上已经

解除。鉴于秦宗韬承担连带责任的案涉债务并非夫妻共同债务，赵棉荣不能举证证明此项债务用于家庭生活，且案涉房屋系夫妻

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故在婚姻关系解除后依然为刘元红和秦宗韬所共有，刘元红可以在对案涉房屋的执行中主张其享有的

共有权。执行法院也应当在对案涉房屋的执行中，充分考虑上述事实及刘元红抚养子女、其他财产处置等实际情况，依法保护刘

元红作为共有人对案涉房屋享有的优先购买权和对其享有份额所对应的拍卖、变卖价款的请求权。本案二审判决关于“如因案涉

房屋被执行拍卖，执行款用以偿还秦宗韬承担的担保责任，在其债权无法实现时，刘元红可另行向秦宗韬主张权利”的论述不

当，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本案二审判决的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刘元红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

项规定的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再审申请人刘元红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张树明

审判员　　向国慧

审判员　　郑　勇

二〇二一年七月九日

书记员　　修俊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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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一、本裁判文书库公布的裁判文书由相关法院录入和审核，并依据法律与审判公开的原则予以公开。若有关当事人对相关信息内容有异议的，可向公布法院书面申请更正或者下镜。

二、本裁判文书库提供的信息仅供查询人参考，内容以正式文本为准。非法使用裁判文书库信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由非法使用人承担法律责任。

三、本裁判文书库信息查询免费，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利用本裁判文书库信息牟取非法利益。

四、未经允许，任何商业性网站不得建立本裁判文书库的镜像（包括全部和局部镜像）。

五、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相关法院依法定程序撤回在本网站公开的裁判文书的，其余网站有义务免费及时撤回相应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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